
E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GE. 06-12301 (C) 190606 200606 
 

联 合 国  

Distr. 
GENERAL 
 
E/CN.4/Sub.2/AC.4/2006/3
5 May 200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土著居民工作组  

第二十四届会议* 

2006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4 日  

临时议程项目 6(a) 

 

其他事项：第二个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 

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及其与  

土地的关系问题专家研讨会报告  

主席：Tom Calma, 澳大利亚人权和机会均等委员会  

报告员：Andrea Carmen, 国际印第安人条约理事会  

 

 

                                                 

* 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人权委员会的所有任务、机制、职能和职责自

2006 年 6 月 19 日起由人权理事会承担。人权理事会将酌情对此进行审查。  

 



E/CN.4/Sub.2/AC.4/2006/3 
page 2 

内容提要 

 本报告反映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及其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专家研讨会

的结果，这次研讨会于 2006 年 1 月 25 日至 27 日在日内瓦举行。该研讨会由联合

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人权高专办 )根据人权委员会 2005 年 4 月 20 日第

2005/110 号决定举办，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5 年 7 月 25 日第 2005/289 号决定批准

了这项决定。经社理事会的决定授权人权高专办举行一次专家研讨会，进一步讨论

特别报告员埃丽卡－伊雷娜·.泽斯女士题为“土著人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和“土著人民及其与土地的关系”的两份研究报告(E/CN.4/Sub.2/2004/30 和 Add.1

以及 E/CN.4/Sub.2/2001/21)。在这次研讨会结束之前，拟订了一系列归纳和整理为

期三天的讨论要点的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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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1.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5/289 号决定，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人权高专办)于 2006年 1月 25日至 27日举办了一次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的永久

主权及其与土地的关系问题研讨会，进一步讨论特别报告员埃丽卡－伊雷娜·泽斯

女士的两份研究报告。人权高专办邀请了包括泽斯女士本人在内的不同区域的专

家，以及土著社区、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代表参加这次研讨会。共有 88 人参加这次

研讨会，其中包括 14 名专家——主要代表土著界，24 个成员国和欧盟代表团的代

表，28 个土著和非土著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的代表。1 

 2.  研讨会由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 Mehr Khan Williams 女士宣布开幕，她强调

有必要建立对话空间，以便使政府和土著人民能够深化对土地和资源所有权的共同

理解。澳大利亚人权和机会均等委员会的 Tom Calma 先生被提名担任研讨会主席，

国际印第安人条约理事会的 Andrea Carmen 女士被提名担任研讨会报告员。  

 3.  埃丽卡－伊雷娜·泽斯女士介绍了她作为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特别报

告员编写的两份报告，即“土著人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E/CN.4/Sub.2/2004/30

和 Add.1)以及“土著人民及其与土地的关系”(E/CN.4/Sub.2/2001/21)。她对殖民地法

律如何被用来剥夺土著人民的土地和资源问题作了解释。她补充说，与土著人民相关

的永久主权意味着尊重国家领土完整，但同时也包含土著人民拥有、自由支配、管理

和控制资源的权利。她还表示，主权之所以具有永久性质，是因为土著人民不应当由

于不公平谈判、欺诈行为或歧视性待遇而被剥夺其权利。泽斯女士强调，国家或公共

利益论点，只有在不是被强加，而且其适用包含如土地被征用、资源被侵占就提供公

正、公平赔偿的情况下，才属于一种有力的论点。她强调说，她编写的两份研究报告

可以为国家与土著人民之间的实现和解提供基础。 

 4.  与会者对泽斯女士为编写的两份报告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和由衷的感谢，

这两份报告是这次研讨会讨论的基础。  

二、讨论情况概要 

 5.  在泽斯女士的演讲之后进行的一般性讨论中，与会者不仅指出现在保护土

著人民土地和资源的立法缺乏，而且指出现行立法的执行面临的障碍。在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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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与会者强调，土著人民和国家有必要开展合作，确保跨国公司的活动及自由贸

易协定不损害土著人民的利益。与会者认为，自由、事先、知情同意和对自然资源

的永久主权，是两个实际的、相互关联的概念。  

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与自决、自治和自主的关系  

 6.  南美洲印第安人理事会 Fortunato Escobar 先生(艾马拉卢帕卡族)介绍了秘

鲁普诺境内乌罗人的状况。2 几百年来，乌罗人一直生活在的的喀喀湖畔，后来该

地区被秘鲁定为“保护区”，因而其面积缩小了许多。Escobar 先生说，秘鲁在没

有征求乌罗社区意见的情况下将该地区宣布为国家保护区，这就剥夺了乌罗人对其

祖传土地的所有权。乌罗人一向与其生境共处，靠捕鱼、狩猎为生，将水生植物高

香蒲作为人和动物的食物来源，并将该植物用来制作传统药品和建造房屋及船只。

Escobar 先生指出，秘鲁主管机构出让了乌罗人的部分祖传土地，在这些土地上建

造的城镇和进行的采矿活动正在使的的喀喀湖遭受污染，致使乌罗人依赖的自然资

源枯竭。Escobar 先生强调，如果乌罗人继续被剥夺自决权以及自由获取利用和控

制其土地、区域和自然资源的权利，  “千年发展目标”就无法在这些地区实现。  

 7.  巴拿马民众法律援助中心土著人民方案 Hector Huertas Gonzalez 先生提到

了巴拿马土著区域的法律状况。他说，土著人民对其区域内自然资源的使用拥有控

制权，外来者对相关资源的任何开采利用均须尊重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不

过，他指出，水资源私营化和环境保护法对巴拿马保护区内土著人民的资源权利构

成威胁。  

 8.  泽斯女士说，第二个“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的新口号是“携手行动维

护尊严”。她认为，土著人民应当能够控制、拥有并使用其土地和资源，从而能够

切实参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9.   肯尼亚美因约托牧民综合发展组织 Joseph Ole Simel 先生说，东非的土著

土地和资源被剥夺，土地保有权不稳固，这加剧了该地区的贫困和饥饿状况。  

 10.  加拿大梅蒂斯部落理事会 Paul Chartrand 先生说，自决与共同利益和有效

自治设想相关，这一设想包括合法性、采取行动的法定权力以及必要的自然资源、

资金和人力资源。他说，国际标准应当有助于确保承认、尊重、保护土著人民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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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并确保依据土著人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等概念，使土著人民的利益与他

人的利益相协调，而自然资源是土著人民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主要来源。  

 11.  加拿大土著资源开发国际组织 Wilton Littlechild 先生强调，土著人民拥有

固有的、不可剥夺的自决和自治权利，并且对其自然资源拥有永久主权。他说，一

些条约，例如加拿大的第六号条约，确认并证明了这些固有权利。  

 12.  新喀里多尼亚族区评议会 Rafael Mapou 先生说，族区评议会的经验表明，

政治非殖民化进程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土著人民权利的承认。  

 13.  美利坚合众国国际印第安人条约理事会 Andrea Carmen 女士强调，有必要

尊重相关条约和协定，从而推动和解。但是，非洲的一名与会者指出，条约对非洲

的现实意义较低。  

 14.  阿根廷共和国土著法学家委员会 Eduardo Alfredo Nieva 先生指出，土著人

民和政府在日益认识到土著人民的群体权利基础上建立了新型伙伴关系。  

土著人民对土地和资源的所有权、使用和责任  

 15.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Andrew Erueti 先生作了演讲，3 指出，土著

人民在要求归还其传统土地时，往往需要证明从拥有主权到提起诉讼之时的被占领

情况，这对土著人民构成一种不公平的举证责任，而且给城市土著社区造成严重困

难。Erueti 先生认为，国内法院剥夺平等待遇还会损害土著人民的永久主权和自主

权。他还说，某些国家利用传统和土著习惯削弱赋予土著人民的产权。他说，经验

表明，国际和区域人权条约机构可在监督国家做法，尤其是在鼓励国家采取限制程

度较低做法承认土著人民的传统土地所有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进一步表示，

这证明有必要确保土著人民今后能够通过预警和来文程序，切实利用条约机构，从

而使他们能够有一个具备人权专门知识的独立仲裁者来评价国家做法。  

 16.  土著人民非洲协调委员会主席 Hassan Id Balkassm 先生，作了关于非洲土

著人民对土地和资源的共同权利的演讲，4 列举了摩洛哥阿马齐格人的例子。他说，

在殖民时期，属于公有财产的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被殖民国家收归国有和占有。独

立后，本国政府继续实施殖民地法律。他认为，今天，承认阿马齐格人的资源和土

地权利，阿马齐格人参与决策进程，在决策中征求他们的意见以及男女平等，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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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艰巨任务。他强调，有必要制定一部在国家一级承认土著人民权利的新《宪法》，

还有必要在国际一级拟订一项公约。  

 17.  在一般性讨论过程中，与会者指出，土地权与土著人民的生存相关，不一

定基于殖民地开拓之前的习惯法。另一些与会者说，世界上多数可持续资源都在土

著人民的土地上，当代自然资源管理法往往凌驾于保护土著人民权利的法律。为此，

与会者重申，土著人民有责任保护资源以造福于子孙后代。一些与会者表示，许多

国家的宪法承认土著人民的集体权利，但确保落实这些权利的相应立法却缺乏。一

位与会者指出，就非洲的情况而言，许多国家即便在独立之后也仍然对土地和资源

适用殖民地法律，有必要让土著人民参与谈判，并使其接受教育，以便在今后保护

其土地和资源。  

顾及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的权利的安排方面的例子  

 18.  尼塔希南因努人委员会/土著人民代表大会 Armand McKenzie 先生作了关

于因努族人和加拿大政府之间的积极动态及安排的演讲。5 他举例介绍说，通过与

一家采矿公司达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作出了提供教育和培训、就业和商业

机会以及与因努社区分享收入等方面的安排。有助于促成这些结果的活动包括利用

公众舆论及进行游说和谈判等。他说，这是土著人民、私营部门及当地政府之间达

成安排的一个积极的例子，此种安排以平等参加谈判，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以及

分享益处以确保相关社区实现基于权利的发展原则为基础。他还提到了因努人第一

部落与加拿大政府达成的原则协议，该协议承认因努人完全拥有相关土地和底土，

并有权自由和充分地使用、享有及处置其土地和自然资源。  

 19.  菲律宾特波提巴基金会 Victoria Tauli Corpuz 女士介绍了为菲律宾土著人

民修改立法方面的情况。1997 年，通过了《土著人民权利法》，该法是亚洲承认土

著人民权利的唯一具体立法。该法的起草制定受到土著人民宣言草案条款的启发，

该法承认对祖传区域、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权利。划定祖传土地和区域手续及获取祖

传土地所有权状和祖传区域所有权状手续，以及在土著社区执行任何开发项目时获

得土著人民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证明手续，是该法的实际执行方式。但是，尽管

通过了《土著人民权利法》，在确保土著人民享有对其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障碍。此种障碍包括“王权原则”，该原则目前仍载于《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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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规定国家对划为公有土地的区域和资源拥有权利。同样，投资法的放宽，

如 1995 年《采矿法》的通过，驱使采矿公司即便在土著人民的权利遭到侵犯的情

况下也照样开采利用其土地上的资源。她强调，国际人权法应当对《土著人民权利

法》等国内立法提供的保护进行补充。国际贸易和投资法应当尊重国际和国内人权

法。  

 20.  澳大利亚人权和机会均等委员会社会正义专员 Tom Calma 先生作了关于

澳大利亚的土地和资源权利的演讲。6 1975 年《土著土地权利法》保护土著土地并

规定了有限的底土权，但该法与各地区不尽相同的土地权立法并存。土著所有权于

1992 年得到承认，但法院的解释限制着该权利的适用。有关障碍包括土著人民的举

证责任等。另外，土著所有权请求往往被第三方请求压倒，而且同意原则的适用有

限。Calma 认为，建立适足的基础设施、提供适足的资金、诉诸司法审理，以及在

土著人民同意和参与开发活动方面作出更加严格的规定，将会改善对土著人民的土

地和资源的保护，并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  

 21.  在一般性讨论过程中，一名与会者说，外国采矿公司未经相关土著人民自

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在他的国家兴办企业，更有甚者，薄弱的国内立法无法对外国

公司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加以管理。与会者强调，有必要切实执行自由、事先和知情

同意原则，该原则应当包括酌情拒绝开发项目。在这方面，与会者强调，有必要向

土著社区提供经费，以便评估和监测资源开发项目并利用自己的专家收集资料，同

时，还有必要征得土著社区多数成员的同意。一位与会者指出，一些协商会议往往

受制于时间有限、妇女无法充分参加以及事先对开发项目的环境影响缺乏了解等因

素。  

 22.  与会者还指出，虽然土地划界和授予土地所有权会使土著社区出现不和，

但这种做法能够通过提供保有权保障有效保护土著土地和资源。但是，一些与会者

指出，土地划界往往耗费许多专门人力和经费。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往往单方面决

定土著人民权利问题谈判议程，这会削弱土著人民的讨价还价能力，忽视他们的愿

景，而且往往意味着采取不留商量余地的做法。  

 23.  所提及的最佳做法包括以下情况：国内立法承认土著人民对其土地和资源

的权利，并规定落实这些权利的具体方式，包括尊重传统的决策程序。其他最佳做

法包括土著人民拥有开采自然资源的公司，制定确保土著人民社区获得特许费收益



  E/CN.4/Sub.2/AC.4/2006/3 
  page 9 

的税法，或者采取行动帮助土著人民保护环境等。与会者指出，与开发伙伴达成协

议可能会使精神和社区财富丧失，另外，尊重主权可采取多种方式，具体要看各族

人民的情况和各种不同愿望。一位与会者认为，传统良好做法非常重要，该与会者

还认为，政府应当向土著人民提供经费并支持其以可持续方式管理自然资源。  

 24.  与会者指出，许多暴力冲突是由于争夺土著人民区域内的资源而发生的，

在某些地区，土著区域正经历着又一次殖民化。他们强调，承认土著人民的权利是

一种重要的预防和解决冲突办法。一些与会者建议向世界其他地区土著人民推广在

同跨国公司和政府进行成功的谈判方面积累的专门知识。  

有助于国家和土著人民在处理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实现和解的人权框架  

 25.  美利坚合众国印第安人法律资料中心 Robert Timothy Coulter 先生就如何

落实和保护或监测土著人民的土地和资源权利作了演讲。7 他强调，由于土著人民

与其他群体之间在财富和权力上存在差别，土著人民的土地和资源权利尤其脆弱。

他认为，没有必要在宣言草案中列入任何补充措施，但是，应当在宣言通过之后立

即建立落实和促进宣言规定的各项权利的机制。他还表示，国际标准制订工作将在

宣言通过后继续开展。Coulter 说，落实和监测机制应当包括实况调查、信息交流、

监测报告和建议，而且应当与今后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挂钩。他表示，有必要仿效

1958 年在非殖民化框架内设立的联合国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委员会，设立一个有土著

和国家代表参加的土著人民土地和资源权利问题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除其他外，

将就土地和资源权利问题开展进一步研究并提出建议，还将负责落实、监测和促进

宣言规定的权利。他还建议各国征求土著人民的意见，设立一个土著土地划分问题

独立国际机构，该机构将向国家和土著人民提供土著土地、区域和资源划分所需的

专门知识和技术援助。  

 26.  美利坚合众国国际印第安人条约理事会 Andrea Carmen 女士就自由、事先

和知情同意原则作了演讲。8 她说，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是土著人民的自决权的

一个基本方面，也是其能够在人权框架内对其土地和自然资源行使永久主权所需具

备的一项必要条件。她说，国家和第三方与土著人民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以获

得土著人民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为基础。Carmen 认为，“协商”或“作出最大努

力以获得……”等措辞实际上的确会损害这项原则。她说，“自由”应当是指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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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胁迫和外来压力，不以金钱引诱，以及在土著人民拒绝拟议项目的情况下不发出

威胁，也不进行报复。她表示，“事先”是指有足够的时间收集和交流作出知情决

定所需的信息。她认为，“知情”是指掌握所有相关信息，以及由土著首领提出看

法，以便评估拟议项目的潜在风险和益处。“同意”是指一项明确、合理的协议，

而且为达成协议所采用的程序应当尊重土著人民的决策结构。  

 27.  在一般性讨论过程中，与会者强调，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是一项重要的

条约原则，也是正当的宪政秩序的一项基本要素，应当适用于土著人民、国家及第

三方之间的所有协议。不过，这项原则应当一律以承认土著人民的群体权利为基础，

并且与土著人民在该原则遭受侵犯情况下以平等方式诉诸司法联系在一起。此外，

与会者指出，加强土著人民组织和决策进程及土著谈判代表的组成，对于能够找到

带来互利的解决办法非常重要。与会者还指出，有必要拟订一项保护土著人民的土

地和资源权利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专门国际文书。  

 28.  一名非洲土著代表说，《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明确承认人民的自决

权利，但是，由于土著人民无法求助于司法制度，实际上很难落实这项权利。在这

方面，与会者建议加强和支持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土著居民和社区问题工作

组的工作。一位与会者指出，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在推动拉丁美洲土著

人民权利的解释和落实工作方面发挥着作用。  

三、结论和建议 

 29.  参加 2006 年 1 月 25 日至 27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的永

久主权及其与土地的关系问题研讨会的专家们，注意到土著人民在与其土地、区域

和自然资源相关问题上仍然无法诉诸司法并在法律面前享受平等待遇，还注意到许

多国家尚未充分理解、承认或落实土著人民的土地和资源权利，商定结论和建议如

下。  

结   论  

 30.  专家们得出结论认为，土著人民对其土地、区域和自然资源，特别是他们

世代拥有、使用或占有的土地、区域和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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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专家们确认，这项权利是固有的、不可剥夺的，而且对土著人民的自决权

的行使至关重要。这项权利在国家和土著人民的条约、协定及其他建设性安排中得

到确认，并且在国际法以及国际和区域人权机构的决定和建议中得到确认。  

 32.  专家们指出，土地、区域权利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包含文化、宗

教、政治、经济、环境及社会诸多要素，这些要素对于土著人民的生存至关重要，

为此需要承认土著人民自己对其与土地、区域和自然资源的传统关系的理解，并承

认土著人民自己确定的发展定义。  

 33.  专家们一致认为，土著人民享有的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必须阐明如下：

这是一项集体权利，依据这项权利，国家有义务尊重、保护和促进土著人民在其自

然资源中的管理权益和财产权益。  

 34.  专家们确认，承认和落实这项权利将有助于实现《千年发展宣言》和“千

年发展目标”，有助于减轻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改善土著人民的福利，这是与

2005 年《国家元首宣言》以及第二个“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的目标和方案相一

致的。  

 35.  专家们强调，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案非常重要，能够推动国家充分

承认这些权利；还认识到，与土著人民包括与其对其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相

关的国际法的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该进程将在大会通过上述宣言之后继

续进行。  

建   议  

 36.  专家们认可特别报告员埃丽卡－伊雷娜·泽斯女士关于土著人民及其与土

地的关系问题的最后报告 (E/CN.4/Sub.2/2004/30)和关于土著人民对其自然资源的

永久主权问题的最后报告(E/CN.4/Sub.2/2001/21)所载的结论和建议。  

 37.  专家们呼吁国家处理国内立法中的不一致问题，确保承认土著人民的土地

和资源权利的法律不从属或受制于其他立法，特别是在采掘业、自然资源利用和“保

护区”的设立方面。专家们还呼吁国家确保有关土著人民的土地和资源权利的国内

法律和政策不具歧视性，并与国际人权法和标准相一致。  

 38.  专家们建议国家发起进行并加强承认和保护土著人民对其土地、区域和自

然资源的权利的宪法、立法和行政规章改革或修改。专家们还建议国家制定公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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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行政和司法措施，以便确保依照国际人权法和土著人民的法律和传统，并在

土著人民充分参与的情况下，充分落实这些权利。  

 39.  专家们请国家审查其法律和司法制度，以便确保土著人民在提出土地、区

域和资源权利主张、要求和享有这些权利方面，以及在条约谈判过程中，不遭受歧

视。  

 40.  专家们鼓励国家认识到这一点：极有必要执行保护土著人民自由、事先和

知情同意的权利的国内立法和程序，这项权利是发展的基础和框架。专家们还呼吁

国家在同土著人民协商并考虑到土著人民的法律制度和决策程序的前提下，制定切

实有效的措施，以便确保这项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包括得到私人企业等第三方的尊

重。  

 41.  专家们呼吁国家履行土著人民与现代国家或其前身缔结的条约、协定和其

他建设性安排规定的法律义务，并执行国际人权机构和特别报告员确认和维护土著

人民的土地和资源权利的决定和建议。  

 42.  专家们鼓励国家确保自由贸易协定、国际金融协定或多边协定之下的国际

义务，不被用来剥夺土著人民的人权、条约权利、土地权利或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

主权。  

 43.  专家们鼓励国家和国际社会建立一个恰当国际机制，协助国家和土著人民

落实土著人民对其土地、区域和资源的权利，包括在区域划分、法律承认、争端解

决方面提供协助，同时提供资助。  

 44.  专家们请新设立的人权理事会建立一个有效、包容性机制，确保土著人民

的参与，以便继续处理土著人民对其土地、区域和自然资源权利及其他人权的关切。 

 45.  专家们请土著问题常设论坛考虑安排其第六届会议专门讨论土著人民的

土地、区域和资源问题，同时考虑到本次研讨会以及联合国先前相关的研讨会和研

究工作的结果。  

 46.  专家们请人权高专办、常设论坛和其他相关的联合国组织及专门机构与土

著人民合作，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和提高公众意识方案与活动，包括国家和区域两

级的方案与活动。这些活动应当面向联合国工作人员、土著人民、土著和非土著公

务员、司法人员、议员以及其他当选的政府官员，以便进行信息交流、技术援助和

培训、推动土著人民对土地、区域和资源的权利的充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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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专家们还请人权高专办与土著人民的人权状况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

员和跨国公司问题特别报告员合作，并以先前的研讨会和研究为基础，开展一项研

究并举行一次联合国后续研讨会，以便评估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在土著人民对

土地、区域和资源的权利方面的作用。  

 48.  专家们请求将本报告提交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第二十四届会议供审议，包

括便利编写相关工作文件，并请求公布并尽可能广泛传播本报告。专家们还请求土

著居民问题工作组第二十四届会议完成关于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法律评论工

作。  

 49.  专家们鼓励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案工作组在审议该宣言草案中有

关土地、区域和资源的条款过程中，考虑到本次研讨会的结果。  

 

注   释  

1 与会者详细名单见附件一。  
2 第 1 号背景文件，见附件二。  
3 第 4 号背景文件，见附件二。  
4 第 3 号背景文件，见附件二。  
5 第 5 号背景文件，见附件二。  
6 第 6 号背景文件，见附件二。  
7 第 2 号背景文件，见附件二。  
8 第 7 号背景文件，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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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  件  一  

与会者名单 

政   府  

Argentina, Austria, Bahrain, Bolivia, Brazil, Canada, Chile, Estonia, France, Guatemala, 
Indonesia, Japan, Mexico, Morocco, Norway, Philippines, Romania, South Africa, 
Spain, Sweden, Switzerland, Turkey, Ukrain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EU 

专   家  

Ms. Erica-Irene Daes (Greece)，  Special Rapporteur  

Mr. Héctor Huertas González (Panama)，  indigenous peoples programme of the 
Centro de Asistencia  Legal Popular (CEALP)  

Mr. Eduardo Alfredo Nieva (Argentina)，  Comisión de Juristas Indígenas en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CJIRA)  

Ms. Victoria Tauli Corpuz (Philippines)，  Tebtebba Foundation, Chairperson of the 
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 

Mr. Romeo Saganash (Canada)，  Grand Council of the Crees 

Mr. Robert Timothy Coulte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dian Law Resource Centre 

Mr. Tom Calma (Australia)，  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 

Mr. Hassan Id Balkassm (Morocco)，  Indigenous Peoples African Coordinating 
Committee (IPAC)，  member of the 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 

Ms. Maivân Clech Lâ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alph Bunc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Ms. Andrea Carme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ternational Indian Treaty Council 
(IITC) 

Mr. Mikhail Todyshev (Russian Federation)，  Russian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RAIPON) 

Mr. Fortunato Escobar (Peru)，  Aymara Lupaqa people - Indian Council of South 
America (CISA) 

Mr. Juan León Alvarado (Guatemala)，  Comunidad K’iché del Pueblo Maya de 
Guatemala 

Mr. Andrew Kaponga Clifford Erueti (New Zealand)，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Mr. Armand MacKenzie, Innu Council of Nitassinan/Congress of Aboriginal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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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和区域组织  

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UNITAR 

非政府组织/其他组织和国家机构  

Akaitcho chiefs  

Anti-Racism Information Service (A.R.I.S.) 

Association of World Citizens 

Comisión jurídica para el auto desarrollo de los pueblos originarios andinos (CAPAJ) 

Congress of Aboriginal Peoples  

Congrès mondial amazigh  

Culture et développement du monde berbère 

Culture of afroindigenous solidarity  

Grand Council of the Crees 

Haudenosaunee 

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 of Australia  

Human Rights 3000 

Indian Council of South America 

Indian Law Resource Centr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Nations Coalition 

Indigenous World Association  

Indigenous Peoples’ Centre for Documentation,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DOCIP)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n Indigenous Resource Development 

Metis National Council 

Mainyioto Pastoralist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 (MPIDO) 

Native American Rights Fund 

Navajo nation 

Ocaproce international  

Sénat coutumier of New Caledonia 

Servicios del pueblo mixe 

South Asia Human Rights Documentation Centre 

Yellowknives Dene 

Wara instituto indígena brasile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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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员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 

Institutum Iurisprudentiae, Academia Sinica of Taipei  

University of Berne 

University of Napl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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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背景文件* 

1. “La soberanía territorial y los recursos naturales del pueblo Uro - Puno, Perú”，  
by Mr. Fortunato Escobar (HR/GENEVA/IP/SEM/2006/BP.1) 

2. “Indigenous land and resource rights：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by 
Mr. Robert T. Coulter (HR/GENEVA/IP/SEM/2006/BP.2) 

3. “La communauté autochtone en Afrique：   de la souveraineté à la tutelle - 
expérience Amazigh au Maroc” (HR/GENEVA/IP/SEM/2006/BP.3) 

4. “Indigenous peoples’ ownership, use and responsibility for lands and resources”， 
by Mr. Andrew Kaponga Clifford Erueti (HR/GENEVA/IP/SEM/2006/BP.4) 

5. “Examples of arrangements to accommodate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over their 
natural resources：  Canada and the Innu Nation”， by Mr. Armand MacKenzie 
(HR/GENEVA/IP/SEM/2006/BP.5) 

6. “Examples of arrangements to accommodate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over their 
natural resources - native title and land rights in Australia”，  by Mr. Tom Calma 
(HR/GENEVA/IP/SEM/2006/BP.6) 

7. “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 ，  by Ms. Andrea Carmen 
(HR/GENEVA/IP/SEM/2006/BP.7) 

 

--  --  --  --  -- 

 

                                                 

* 这些背景文件可在人权高专办网站查阅,网址:www.ohchr.org(issues>indigenous 

peoples)。 


